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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（通讯员汪宇堂 黄梦杰） “感谢检察官还我清白！”近日，张伟
收到河南省新野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感慨道。原本因涉嫌寻衅滋事
罪被刑事立案的他，得益于新野县检察院穿透式审查，最终案件从刑事案件
转为行政处罚案件，一起冤错案得以纠正。

张伟与李飞因旧怨厮打，张伟砸烂李飞轿车前挡风玻璃，价格认定损失
2403 元，达到寻衅滋事罪的刑事立案标准。2025 年 3 月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

审查逮捕阶段，新野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在审查证据时，发现关键疑点：
李飞提交的 4S 店维修发票与报价单金额虽然吻合，但维修项目与车辆受损部
位存在隐性脱节。“书面材料看似合规，但实际维修是否真实发生？”带着疑
问，办案检察官胡怀先摒弃卷宗审查模式，启动亲历性调查，会同公安机关直
奔开具发票的 4S 店。通过核查维修记录、询问工作人员、调取微信聊天记录，
真相初露：李飞在该 4S 店获取 2600 元报价单后，认为价格太高，便在个体汽修
店以 1300 元完成修理。

李飞被侦查人员告知 1300 元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，后竟采取“移花接木”
手段，报复刑满释放的张伟。他再次到该 4S 店办理了 2600 元车辆保养，并将保
养发票、维修报价单及车辆受损图片等相关佐证资料提交鉴定公司进行鉴
定。就此，该公司出具了 2403 元的损失价值鉴定意见。

针对侦查人员未全面收集无罪或罪轻证据的问题，新野县检察院于 2025
年 3月 19日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，并以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批准逮
捕决定，要求重新进行价格认定，进一步侦查真相。

2025 年 5 月 2 日，经公安机关委托，新野县价格认证中心依据市场价值和
材料折旧率重新认定，涉案车辆实际损失仅 771 元，未达刑事追诉标准。新野
县检察院当即制发检察意见书，监督公安机关撤销刑事案件。随后，公安机关
将案件转为行政案件，对张伟作出拘留 10日的行政处罚。

新野县检察院认为，李飞提供虚假证据，涉嫌伪证罪。在审查起诉期间，
李飞取得张伟的谅解。经新野县检察院提起公诉，2025 年 12 月 26 日，法院以
伪证罪判处李飞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二年。

（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）

河南新野：穿透式审查监督避免冤错案

□本报全媒体记者 戴小巍
通讯员 王欣怡 郝安勤

“以前偶尔有刺鼻气味，现在闻不到
了，厂区周边还种了不少树。”2026 年 1 月
28 日，湖北省枣阳市某砖厂附近居民向回
访的该市检察院检察官说道。然而此前，作
为环境监管重点单位，该厂曾通过擅自停
运、干扰自动监测设备等手法，制造环保数
据“正常”的假象，持续违规排放二氧化硫
等污染物，对大气环境造成破坏。针对这一
情况，枣阳市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同时，针
对公益损害靶向制发检察建议，堵塞监管
漏洞，推动生态环境全方位修复。

排污系统的数据竟然全部为“0”

自动监测设备作为环保监管的“千里
眼”，能够将企业排污数据传回污染源自动
监控综合管理系统。2024 年 9 月，襄阳市生
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在运用湖北省污
染源自动监控综合管理系统开展监管工作
时，发现枣阳某砖厂作为环境监管重点单
位，其监测数据存在异常情况。

经系统核查发现，该砖厂在一段时间
内，没有一条数据被记录、上传，却仍在正
常生产。这一异常情况引起执法部门高度
重视。襄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
第一时间启动调查程序，会同枣阳分局执
法人员及自动监测设备专家对该砖厂进行
现场检查。

行政执法人员初步调查后发现，在数
据缺失期间，该砖厂存在停止运行或不正

常运行自动监测设备的情况，直接导致该
厂传输至生态环境部门的监测数据全部为
0，且原始存储数据部分缺失。经现场检测，
该砖厂排放的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污染
物浓度超标。该线索被迅速移送至公安机
关。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开展立案侦查，实地
查看并固定了案件相关证据，将该砖厂经
营者李某和王某抓获归案。2025 年 2 月，该
案被移送至枣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依法履职夯实证据链条

“这类干扰监测设备的案件，取证专业
性强，需要专业人士共同参与来扎实做好
涉案证据收集工作。”在细致审阅案卷后，
办案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。

面对该砖厂经营者提出的“设备老化
故障”“电源被挤占”等辩解，办案检察官逐
一审查，会同公安干警、环保部门特邀检察

官助理再次前往涉案砖厂所在地进行实地
查看，了解废气监测系统运行情况、污染物
排放流程、废气处理技术等，并查看污染行
为对周边居住环境造成的影响状况。

“我多次提醒过李某要把物联卡插上，
但李某和王某怕监测的数据不达标，传输
到 环 保 部 门 会 受 到 处 罚 ，所 以 一 直 没 插
卡。”通过询问为该砖厂提供运维服务的环
保公司员工等证人，办案检察官最终查实：
该砖厂的实际经营者李某和王某明知在生
产过程中不插自动监测设备物联卡、擅自
断开设备电源会造成污染物监测数据失
真，但为了逃避超标排放带来的行政处罚，
二人不惜铤而走险，故意实施干扰设备行
为，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相关规定。

根据“两高”《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
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重点排污
单位篡改、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
动监测设施，排放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二氧

化硫、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，应当认定为
“严重污染环境”。

协同治理筑牢监管防线

办理环境污染案件不能简单“就案办
案”，应实现修复受损生态、堵塞监管漏洞、
预防未然之害的有机统一。在办理该案时，
针对发现的公益诉讼线索，枣阳市检察院
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及时向该院公益诉讼
检察部门移送。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检察官
经审查后认为上述污染环境的行为属于生
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，依法向生态环境
部门制发磋商函，督促生态环境部门及时
启动生态损害赔偿磋商程序，实现了刑事
追责和生态修复无缝衔接。

经枣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，2025 年 5
月 13 日，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李某、王某
拘役四个月，均适用缓刑，各并处罚金。

在 检 察 机 关 和 环 保 部 门 的 联 合 督 促
下，李某、王某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，与环
保部门就评估鉴定后的赔偿金额、修复方
式等事项达成赔偿协议。2025 年 8 月，二人
在厂区周边及受影响的生态脆弱区域补种
了数百棵具有吸收污染物功效的林木，履
行生态修复责任。

针对此案暴露的监管漏洞，枣阳市检
察院向环保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，建议环
保部门对辖区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设备
安装、运行和维护情况开展专项排查整治
行动，健全突击检查、数据异常倒查、第三
方运维监督、组织验收和备案等机制，并加
大对干扰、破坏监测设备行为的监督处罚
力度，切实扎紧制度的笼子。2025 年 8 月，
环保部门采纳检察建议，并书面回复了落
实检察建议、开展专项排查的各项措施，表
示将持续加强对企业的各项监管。

监测系统“零”数据≠排污合规
湖北枣阳：办理辖区首例大气污染刑事案件并推动生态环境修复

本报讯（全媒体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李怡琳） 曾因超载被罚的杨某心存
侥幸，为牟利再次铤而走险，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超载 100 余吨，且车辆还存
在多处安全隐患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检察院检察官精准固定证据、
释法说理，促其认罪认罚，经该院提起公诉后，法院于 2025 年 12 月以危险作业
罪判处杨某拘役四个月，缓刑六个月。

“师傅，麻烦停车配合检查！”2025 年 11 月的一天清晨，国道 110 线包
头市昆都仑区段车流渐密，执勤交警示意一辆车身微微倾斜的重型半挂牵
引车靠边停车。车轮碾过路面时发出的沉重声响，让经验丰富的交警察觉
到异常——这辆车恐怕“超载不少”。在附近的公路超限检测站，磅秤显
示屏上的数字让在场人员倒吸一口凉气：152.34 吨。而该车行驶证上标注
的最大允许总质量仅为 49 吨，意味着这辆车超限 103.34 吨，是名副其实的

“百吨王”。
交警在核查车辆信息时发现，杨某驾驶的这辆重型半挂牵引车，2024 年

就因超限超载被交通运输部门行政处罚，当时明确要求他整改并杜绝再次
超载。但为了节省运输成本、多赚运费，杨某心存侥幸，这次从外地拉运货物
时又让货主装满了车厢，没想到刚进入昆都仑区就被查获。随着检测深入，
还发现这辆车多处质量指标不合格，上路隐患极大，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
设想。

案件被移送至包头市昆都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，办案检察官认真审阅
案卷，核对车辆检测报告、行政处罚记录和杨某的供述，建议公安机关侦查人
员补充杨某此前整改的具体情况等关键证据。

检察官在讯问时对杨某开展释法，最终，杨某自愿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上签
下名字。与此同时，企业被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，罚款 1 万元，涉案车辆所有人
同样被处以 1万元罚款，并要求其对所有运营车辆进行全面排查整改。

2025 年 12 月，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法庭上，公诉人出示了车辆超限检测
单、行政处罚记录、车辆质量检测报告等证据，清晰还原了杨某的犯罪事实。最
终，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。

包头昆都仑：精准固定证据依法拦截“百吨王”

2025 年 12 月 28 日，江苏省常州
市金坛区检察院检察官为复核一起
刑事控告申诉案件的关键证据，前往
尧塘派出所调取当事人在公安报警
平台上的报警录音，进一步查明案件
事实、分析涉案风险，并联合公安机
关做好释法说理工作，切实化解矛盾
纠纷。

本报通讯员张卫强 孙忠玲摄

调取报警录音
复核关键证据

□本报全媒体记者 蒋杰
通讯员 俞凌杰 蔡雨妗

“新制度全部落地执行了，各岗位流程
也走得很顺利，企业现在经营得不错。”2026
年 1月 15日，浙江省余姚市检察院检察官对
余姚市某食品有限公司进行回访，该企业负
责人说。这得益于该院在办理该公司职务犯
罪案件时同步开展的源头治理——

2025 年 7 月，余姚市检察院连续受理
两起关于该公司内部人员职务犯罪的案
件：销售经理周某在 2023 年 3 月至 2025 年 5
月间，利用职务便利，通过个人账户、微信
截留货款，以虚假开单、收款不入账等方

式，非法侵占公司资金 170 余万元用于个人
高消费；无独有偶，同期，该公司仓储负责
人王某伙同李某，利用仓库管理之便擅自
变卖库存酒品，侵占货款 13万余元。

一家公司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两起“监
守自盗”案件。办案检察官敏锐地察觉到系
列案件的发生并非偶然，背后企业管理势
必有漏洞。经深入排查，检察官发现该公司
存在关键岗位权力过于集中、销售人员违
规使用个人账户收款、仓储监控存在盲区、
存货盘点流于形式、员工法治意识淡薄等
多重风险隐患。

为让检察建议更接地气，更贴合企业实
际，余姚市检察院召开了检察建议制发座谈

会，除了详细了解涉案企业的需求，还特别邀
请了具有企业权益保护经验的人民监督员一
起“把脉问诊”。会上，人民监督员冯晓东直
言：“检察建议的措施可以更通俗易懂且便于
企业操作，选定采购供应商要逐级审批，销售
合同里要明确收款账号，严禁员工用微信、支
付宝私收账款，签劳动合同时应让员工签廉
洁承诺书，用法律把规矩立起来。”

2025 年 9 月，在人民监督员现场见证
下，余姚市检察院向该食品公司送达检察
建议书，从强化关键岗位监管、健全财务与
仓储管理制度、建立内部举报奖励机制等
方面提出具体整改建议。

检察建议送达后，该食品公司高度重

视、迅速响应，即刻推进管理软件定制、规
章制度修订、法律教育培训等整改工作。之
后，公司书面反馈整改成效，明确已落实关
键岗位权限分级审批、销售仓储岗位两年
轮岗，修订公司《资金管理制度》《内部控制
规范》，并设立内部举报渠道、建立举报奖
励机制。

与此同时，司法办案程序有序推进。余
姚市检察院依法对周某等 3 人陆续提起公
诉，2025 年 10 月 16 日，法院以职务侵占罪
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 14 万元；
2026 年 1 月 21 日，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分别
判处王某、李某有期徒刑八个月、七个月，
均适用缓刑，各并处罚金。

化身“啄木鸟”，既“除虫”又“开方”

庭审现场

2026 年 1 月 28 日，湖北省枣阳市检察院检察官联合襄阳市生态环境局枣阳
分局工作人员前往重点排污单位某化肥有限公司查看排污设备情况。


